附  件
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建设指引
	评价维度
	核心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细则
	商圈实际情况
	得分
	佐证材料参考

	一、商业规模与国际消费度(45分)
	1.商业面积
	10
	•≥20万㎡（10分）
•10（含）-20万㎡（8分）
•5（含）-10万㎡（6分）
•3（含）-5万㎡（4分）
•<3万㎡（3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项目产权、规划或经营范围示意图等材料。

	
	2.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
	10
	•≥50家（10分）
•41-50家（8分）
•31-40家（6分）
•21-30家（4分）
•1-10家（2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离境退税商店清单等材料。

	
	3.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
	10
	•≥500万（10分）
•100（含）-500万（8分）
•10（含）-100万（6分）
•5（含）-10万 （4分）
•1-5万（2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离境退税商店销售额统计情况等。

	
	4.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
	10
	•≥20家（10分）
•16-20家（8分）
•11-15家（6分）
•6-10家 （4分）
•1-5家（2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清单等材料。

	
	5.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自助机
	5
	•至少有1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自助机（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离境退税自助机购销合同或现场使用照片等材料。

	二、支付便利度(20分)
	6.外卡POS机商户覆盖率（%）
	10
	•≥85%（10分）
•70%（含）-85%（8分）
•50%（含）-70%（6分）
•10%（含）-50%（4分）
低于10%的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商户清单及外卡POS机商户清单等材料。

	
	7.外币兑换点
	5
	•商圈内商户接受现金，且设有1处及以上外币兑换点/机(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现场照片或施工建设合同等材料。

	
	8.客服中心或游客中心“硬钱包”“零钱包”兜底措施
	5
	•客服中心或游客中心配备“硬钱包”“零钱包”服务（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现场照片等材料。

	三、国际化服务水平(25分)
	9.标识导视国际化
	10
	•标识指引：具有中英文的标识指引(5分)
•导视系统：具有中英文导览系统(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现场照片或系统界面截图等材料。

	
	10.多语种标识商户覆盖率（%）
	10
	•≥85%（10分）
•70%（含）-85%（8分）
•50%（含）-70%（6分）
•10%（含）-50%（4分）
低于10%的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多语种标识商户清单、商圈内多语种商户菜单及宣传物料照片、商圈内商户在客服和导购等关键岗位人员具备基础外语能力或配备即时翻译工具等佐证材料。

	
	11.便民设施
	5
	•设有便捷行李寄存点、提供易接入的免费Wi-Fi等(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现场照片或系统界面截图等材料。

	四、国际化活动与影响力及持续运营能力 (10分)
	12.促消费活动
	5
	•≥5场/年（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促消费活动材料，促消费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与APEC峰会、“购在中国”、“外贸优品中华行”等重点工作相结合的促消费活动、与使领馆合作举办涉外消费市集、国际大型IP合作活动、国际支付友好活动等。

	
	13.实现统一收银或设置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
	5
	•实现统一收银或设置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5分)
否则该项不得分。
	
	
	参考申报单位提供的现场照片或施工合同等材料。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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